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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根据 2025 年 8 月 25 日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

进会发布的《关于<留香型沐浴剂>等三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》，由大美

仁（深圳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申报的团体标准《留香型沐浴剂》获批

立项。 

（二）立项目的和意义 

留香型沐浴剂是兼具肌肤清洁与皮肤表面香气留存功能的沐浴产品

（香皂除外），凭借“清洁+留香”复合属性，满足消费者对沐浴后香气留

存的核心需求，目前已占据近 30%的沐浴剂市场份额，成为消费者首选的

功效品类之一，适配运动后、日常社交等多样化场景，市场需求与产品迭

代速度持续加快。 

我国留香型沐浴剂行业虽规模快速增长，但存在显著痛点：现有《特

种沐浴剂》等相关标准仅规范清洁力、pH 值、安全性等基础性能，未覆

盖“留香”这一核心功效的量化测评方法，缺乏统一的留香时长标准。这

导致部分企业滥用“长效留香”宣传语，实际产品留香效果参差不齐，电

商平台中约 25%的该类产品因效果不达预期遭投诉，市场宣称混乱、测评

缺失、消费者体验无保障问题突出；同时，行业对原料安全性、香味舒适

性无明确要求，部分产品使用高风险成分，或香味存在化学感，既影响使

用体验，还可能对皮肤屏障造成潜在影响，且市场产品优劣混杂，消费者

难精准识别，阻碍行业技术升级与品质提升。 

合理的产品分类、技术指标是保障留香型沐浴剂品质的关键，但因缺

乏统一技术标准，产品质量不一、留香评价无依据，消费者易被误导。因

此，编制《留香型沐浴剂》团体标准，可明确产品技术要求、统一测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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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、规范市场秩序，推动行业技术进步，对促进留香型沐浴剂行业高质量

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 

（三）起草单位 

本标准由大美仁（深圳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编制。 

（四）主要工作过程 

1. 标准预研阶段 

2025 年 4 月 7 日，大美仁（深圳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

大美仁）召开标准立项讨论会。会议决定以大美仁积累的留香型沐浴剂研

发和生产经验为基础，检索对比国内外留香型沐浴剂相关标准，组建标准

编制组，开始进行预研工作。 

2. 标准立项阶段 

经过前期的讨论和资料检索，基本确定拟立项标准的编制目的、意义、

框架和主要内容等。 

2025 年 7 月 23 日，大美仁向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

展促进会提交了《团体标准立项申请书》。2025 年 8 月 25 日，广东省粤

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会发布《关于<留香型沐浴剂>等三

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》，正式批准《留香型沐浴剂》立项。 

3. 调研和初稿阶段 

标准立项后，编制组进行了新一轮的标准查新，并根据立项任务书的

计划，着手起草初稿，并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完成标准草案。 

2025 年 10 月 29 日，形成《留香型沐浴剂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和编制说

明。 

二、标准化对象简要情况及制修订标准的原则 

（一）标准化对象简要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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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香型沐浴剂以表面活性剂为主要活性成分、添加香精，具清洁与皮

肤留香功能（香皂除外），按总有效物分普通型、浓缩型，具有一定的留

香时长，且符合 GB/T 26396 的 B 类产品安全及《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》

有害物质限量要求，满足耐温、pH 等要求。 

目前，国内有大美仁等多企业生产销售，留香型沐浴剂占沐浴剂市场

近 30%份额，但因无统一留香测评和留香等级，部分产品宣称与效果不符，

电商平台约 25%该类产品因留香不达标遭投诉，市场亟需通过标准规范

产品质量。 

（二）制定原则 

1.适用性原则。制定本标准的出发点是统一留香型沐浴剂的技术要求，

保证产品质量，解决市场宣称混乱、测评缺失的痛点。制定标准过程中，

结合行业生产工艺水平、技术发展水平及测试数据确定技术指标取值范围，

力求确保标准的合理性与适用性。 

2.一致性原则。标准应符合现行法律法规、政策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

并与现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。 

3.规范性原则。标准在结构和编写规则上符合 GB/T 1.1《标准化工作

导则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，保证编写结构合理，起

草规范。 

4.安全、可靠性原则。严格限定汞、铅、砷、镉、甲醛、二噁烷、甲

醇等有害物含量上限，禁用高风险成分。 

三、主要技术内容 

（一）标准名称和适用范围 

本标准名称为“留香型沐浴剂”，规定了留香型沐浴剂的技术要求、

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；适用于以表面活性剂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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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活性成分，添加香精等助剂配制而成，具有清洁肌肤功能，并能在皮

肤表面留存香气的沐浴剂产品，不适用于香皂类产品。 

（二）分类 

产品按总有效物含量分为普通型、浓缩型，按性状可分为液体状、膏

体状和凝胶状。 

（三）技术要求 

1.原料 

原料安全应符合《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》（2015 年版）的规定。产品

安全应符合 GB/T 26396—2011 中 B 类的规定。 

2.感官指标 

感官指标包括外观和气味。其中，产品外观应不分层，无明显的悬浮

物或沉淀，气味应无异味，符合宣称香型。 

3.理化指标 

理化指标包含稳定性、总有效物和 pH 值三方面。其中，稳定性要求

产品经规定耐热、耐寒试验后，恢复室温无分层、沉淀、异味及变色，透

明产品需保持澄清；总有效物含量应不小于 7％；pH 值需在标准温度下

控制在与皮肤屏障兼容的合理范围。 

4.卫生指标 

产品的微生物指标(菌群总数、霉菌和酵母菌总数、耐热大肠菌群、金

黄色葡萄球菌、铜绿假单胞菌)、有害物质(汞、铅、砷、镉、甲醛、甲醇、

二噁烷)限值要求应符合《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》(2015 年版)规定。 

5.留香性能 

产品的留香性能按留香时长分为短香、中香、长香三个等级，应符合

表1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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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 留香性能 

留香性能等级 短留香级 中留香级 长留香级 

留香时长
a
/h 2≤T ＜6 6≤T ＜8 T ≥8 

a
 留香时长用 T 表示。 

四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及理由，以及与国际、

国外同类标准水平对比情况，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的有关数据对

比情况 

无。 

五、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

况 

标准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

施条例》等现行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 

标准与 GB/T 34857-2017《沐浴剂》、GB/T 26396-2011《洗涤用品安

全技术规范》、GB/T 13173-2021《表面活性剂  洗涤剂试验方法》等标准

协调一致。 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无。 

七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及建议 

本标准是以我国留香型沐浴剂行业生产实际、市场消费需求为基础，

结合国内外相关技术规范与产品质量要求编制而成。标准全面覆盖了留香

型沐浴剂产品的技术要求，建议相关生产及使用单位针对本标准制定切实

可行的贯彻措施，做好宣传培训工作。本标准发布后，各企业应积极宣传

和贯彻，采用新标准生产订货，保证产品质量，满足消费者需求，助力行

业提升竞争力。 

八、废止或代替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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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
